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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

「你們若有信心，⋯⋯沒

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」

馬太福音17：20

做

「我給自己立下這規定：

只要主吩咐，就去做。」

總會會長的教訓：約瑟‧斯密（2007）， 
第160頁。

我會去

「只要懷著學習和悔改的

心去聆聽，然後去做主所要求

的事，就是展現出對〔神〕的

信賴。只要你們對神有足夠的

信賴，聆聽〔每〕次大會的每

一篇演講、每一首聖詩和每一

個祈禱，你們就會聽到神的信

息。然後，只要你們去做神要

你們做的事，你們對祂的信賴

必定會增強，假以時日，你們

會無限感激，發現祂也同樣信

賴你們。」

總會會長團第一諮理亨利‧艾寧會長， 
「信賴神，然後去做」，2010年11月，
利阿賀拿，第73頁。

尼腓一書3：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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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按：本頁並非這段精選經文的完整解說， 僅提供你作為個人研習的起點。

律 上 加 律

祂將預備道路

在舊約，預備道路的意思

是指開闢一條標示清楚的好道

路（見申命記19：3），或者是
把路上的障礙移除，清出一條

路來（見以賽亞書40：3）。
每當主賜給我們一條誡

命，只要我們願意信賴祂，

並且服從，祂總是會為我們預

備一條道路。不過我們必須像

尼腓一樣，先憑信心行動，道

路才會接著顯現，因為主乃是

「按照人類兒女的信心，憑大

能行事」（摩羅乃書10：7）。

主所命令的

「主賜予的每條誡命都是

為了我們的發展、進步以及成

長。」

十二使徒定額組羅拔‧海爾斯長老，

（1932-2017）「你若要進入永生，就
當遵守誡命」，1996年7月，聖徒之聲，
第40頁。

主命令尼腓去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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